
附件1

南安市仑苍联兴供水有限公司供水定价听证方案

一、定价项目基本情况
（一）项目名称：南安市仑苍联兴供水有限公司供水价格。
（二）用水类别：居民生活用水、非居民用水和特种用水三大类。

（三）基本情况：南安市仑苍联兴供水有限公司系公用事业性集体企业，现有制水生产能力合计为1万吨/日。截至2024年12月31日，公司注册资本1289万元，固定资产原值1237.47万元，固定资产净值950.78万元，所有者权益541.95万元。下面是近三年自来水厂经营简况：                            

2022年总收入 6227660.09元；总支出6008978.78元；

2023年总收入5692270.91元，总支出5556786.15元；

2024年总收入 5640196.10元；总支出5682215.98元。
二、现行价格和拟制定的价格，单位调价额

（一）现行综合售水单价为1.55元/吨。其中：居民生活用水1.50元/吨，非居民用水1.70元/吨，特种用水1.90元/吨。
（二）居民生活用水分级水量、水价：根据《国家发展改革委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加快建立完善城镇居民用水阶梯价格制度的指导意见》（发改价格〔2013〕2676号）以及南安市仑苍联兴供水有限公司供水的实际情况，第一级阶梯设置覆盖超过86%居民家庭用户的月用水量；第一、第二级阶梯设置合计覆盖超过95%居民家庭用户的月用水量；第一、二、三级阶梯设置合计覆盖100%居民家庭用户的月用水量。第一级阶梯设置为用水量30吨/月及以下，第二级阶梯设置为用水量超过30吨但不超过55吨/月，第三级阶梯为用水量超过55吨/月。三级水价比例分别为1:1.5:3。

（三）拟制定的价格。根据《城市供水价格管理办法》第七条规定：制定城镇供水价格，以成本监审为基础，按照“准许成本加合理收益”的方法，先核定供水企业供水业务的准许收入，再以准许收入为基层分类核定用户用水价格。拟定综合平均水价为1.77元/吨，其中：

1.居民生活用水水价 

居民生活用水以每户每月用水量计收水费，用水量在第一阶梯（30吨/月及以下）部分，水价由1.50元/吨调整为1.70元/吨，用水量在第二阶梯（超过30吨但不超过55吨/月）部分，水价2.55元/吨，用水量在第三阶梯（超过55吨/月）部分，水价5.1元/吨。 

2.非居民用水价格 

执行非居民用水超定额累进加价制度。非居民用水基准水价由1.70元/吨调整为1.80元/吨。非居民用户用水定额由城市供水行政主管部门核定并公布，定额内水量按基准水价计费；超定额部分的水价，则参照《南安市城市管理局 南安市发展和改革局关于印发〈南安市非居民用水户计划用水管理实施方案〉的通知》（南城管〔2020〕108号）文件执行。
3.特种用水水价 

特种用水基准水价由1.90元/吨上调至2.20元/吨。 

调整后水价见下表：
	居民生活用水（“一户一表”实行阶梯价格）
	非居民用水
	特种用水

	30（含）吨/月以下
	30吨以上至55（含）吨/月
	55吨/月以上
	基础水价
	基础水价

	1.70元
	基础价格的1.5倍：2.55
	基础价格的3倍：5.1
	1.80
	2.20


三、制定价格依据和理由

（一）制定价格依据：

1.政策依据：

《城镇供水价格管理办法》（2021年第46号令）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价格主管部门是城镇供水价格的主管部门。
《福建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福建省定价目录的通知》（闽政〔2022〕14号）规定：城镇公共管网供水价格授权市、县人民政府定价。

2.供水价格现状：南安市仑苍联兴供水有限公司现行水价：居民生活用水1.50元/吨，非居民用水1.70元/吨，特种用水1.90元/吨。近年来供水成本持续攀升，2022—2024年度平均供水量为210.96万吨，平均售水量为199.98万吨，供水总成本达334.14万元，单位供水成本为1.58元/吨。

在供水区域扩大、设施投资增加及原材料价格上涨的共同推动下，自来水生产与供应成本持续增长。当前，水价与成本已出现明显倒挂，企业2022-2024年平均净利润为-2.58万元的亏损局面。面对持续加大的成本压力，为保障供水服务的正常运营与长期可持续性，适时上调供水价格已势在必行。

（二）调价理由
经对2022-2024年度财务数据进行分析，供水总成本达334.14万元。具体成本构成如下：

1.原水费3.11万元；

2.原材料费：26.85万元；

3.动力费79.96万元；

4.修理费4.81万元；

5.固定资产折旧29.94万元；

6.其他制水费用1.61万元。
7.固定资产折旧：30.37万元；

8.动力费：17.45万元。
9.管理费用：27.50万元；

10.财务费用：0.38万元；

11.人工费用112.17万元。
同期关键运营指标显示，三年平均供水量为210.96万吨，售水量为199.98万吨。经测算，单位供水成本高达每吨1.58元。

受以下因素共同影响，供水成本显著上升：一是供水管网建成较早，维修维护支出持续增加；二是镇区供水区域不断扩大，设施建设投入持续加大；三是原材料市场价格上涨，推动制水与运营成本上升。

由此导致公司经营持续承压，2022—2024年平均净利润为-2.58万元，反映出当前水价已难以覆盖实际成本，价格调整具备必要性与紧迫性

四、拟调价格对经济、社会影响的分析

按照南安市仑苍联兴供水有限公司统计数据，2024年仑苍镇全体居民平均每户按5人计算，居民每户每年用水量为260吨，其中镇区居民每户每年用水量为195吨，农村居民每户每年用水量为413吨；根据南安市统计局《2024年南安市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我市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性支出31158元，每户每年生活消费性支出为155790元。
若居民生活用水每吨从1.50元调至1.70元，以调价后每吨增加0.20元计算，城镇和农村自来水用户每户每年将分别多支出水费39元和82.6元，占生活消费性支出0.025%、0.053%，占比极低。综合评估，本次价格调整对居民实际生活成本影响轻微。
五、开征水资源税
根据《福建省财政厅 国家税务总局福建省分局 福建省水利厅关于明确我省水资源税改革试点有关事项的通知》（闽财规〔2024〕48号）文件规定，我省自2024年12月1日起开始征收水资源税。南安市目前的水资源税为0.10元/吨，鉴于水资源税改革依然在试点阶段，为及时跟进政策，水资源税采取价外收取的方式，不计入基准水价，不计阶梯水价，由自来水公司根据售水量向用户收取，在发票中单独列明水资源税的缴款数额，产销差部分由南安市仑苍联兴供水有限公司自行承担。当水资源税发生调整时，南安市仑苍联兴供水有限公司应向价格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价格主管部门核实批准后实行调整，不再展开定价听证。 
六、对低收入群体的补偿意见
为确保水价调整政策平稳实施，有效缓解对低收入家庭基本生活的影响，现制定以下保障措施。根据仑苍镇人民政府工作人员提供的数据，截至2025年11月底，全镇共有低收入户331户，其中农村低保及特困户7户；城镇低保户324户、低保边缘户  户。

为保障上述群体在水价调整后的基本用水需求，对经民政部门认定的低保对象实行用水价格保障政策，具体内容如下：其生活用水统一执行居民第一阶梯基础水价，即1.70元/吨，并豁免阶梯水价。符合条件的低保户，可凭市民政局核发的有效低保证件，至南安市仑苍联兴供水有限公司收费网点办理用水价格保障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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